
案    由：支持香港打造成為「一帶一路」綜合服務中心 

提 案 人：盧金榮委員 

提案形式：委員提案 

內    容： 

 

習近平主席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 25 周年大會的重要講話，精闢概括了繼續推進「一

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必須把握好的 4 條規律性認識，其中要求發揮獨特優勢、強化內

聯外通。「內聯外通」是香港的獨特優勢，令香港可發揮「一帶一路」的重要節點角色，

成為內地企業「走出去」發掘「一帶一路」機遇、把「一帶一路」沿線企業「引進來」

開拓內地市場的雙向平台。建議中央支持香港打造「一帶一路」綜合服務中心，統籌整

合官商資源，提供金融、法律仲裁、市場信息等一站式服務，同時支持香港企業進駐「一

帶一路」境外經貿合作區，助力香港打造更高水平對外開放平台，更好服務國家以開放

促改革大局。對此，有以下建議： 

 

第一，發揮金融優勢，為共建「一帶一路」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務，推動基建融資證

券化，豐富離岸人民幣投資產品，引導資金配對優質綠色項目。 

香港「一帶一路」綜合服務中心要用好香港國際金融中心、資金自由進出的優勢，

為企業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務，促進「一帶一路」建設提速提質提效： 

在基建融資方面，豐富融資渠道，除傳統的股權投資、銀團貸款和發債外，還要以

更大力度推動證券化，發行總值更高、涵蓋地域範圍更廣、涉及範疇更多的抵押證券，

便利投資者更快將資金回籠再投資其他項目。 

在離岸人民幣業務方面，越來越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使用人民幣作跨境貿易結

算，市場對以人民幣投資的需求日益增加。香港需要進一步豐富投資產品、渠道和風險

管理工具，更好滿足投資者資金配置和風險管理需求。 

在綠色和可持續金融方面，擔當引導國際資金配對優質綠色項目的角色，並提供

ESG（環境、社會及管治）管理和合規服務，協助企業滿足內地和「一帶一路」沿線國

家越趨嚴格的環保和環境評估需求。 

 

第二，提供法律諮詢幫助企業規避風險，加快發展「一帶一路」國際仲裁中心，協

助企業高效便捷處理糾紛。 

香港「一帶一路」綜合服務中心要發揮香港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

優勢，為企業規避法律風險，並以高效便捷的方式處理法律糾紛： 

在法律諮詢方面，為企業提供內地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法律環境、法律法規、

司法判例、政策解讀、合同審查等方面的諮詢服務，並對企業的國際化經營項目進行法

律風險評估，提出風險防範和應對措施，保障企業投資安全。 

在爭議解決方面，發揮香港作為全球唯一實行雙語普通法體系的司法管轄區的優勢，

把握國際調解院總部落戶香港的機遇，爭取更多企業在香港簽訂合同，並選擇以香港作

為仲裁地點，發展「一帶一路」國際仲裁中心。 



 

第三，提供最新、最全面市場信息，助力企業精準制定營商策略，更好把握機遇。 

依託香港營商環境開放、信息暢通無阻的特質，香港「一帶一路」綜合服務中心可

通過線上線下恆常諮詢渠道，並舉辦主題論壇、專業培訓、特色展會、投資推介會等系

列活動，為企業提供最新、最全面的市場信息，內容涵蓋內地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的經濟政策、市場動態、行業趨勢、投資環境等，助力企業精準制定營商策略，降低市

場進入風險，更好把握發展機遇。 

 

第四，支持香港企業進駐「一帶一路」境外經貿合作區。 

遍布「一帶一路」沿線的境外經貿合作區，既具有成本優勢，更是香港企業進軍「一

帶一路」市場的重要平台。建議中央有關部委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商討，按照內地

企業同等的待遇，支持香港企業進駐合作區。同時，建議中央有關部委制訂政策支持港

企，包括鼓勵經貿合作區的投融資及貿易利用人民幣結算、為港商在「一帶一路」經貿

合作區生產的貨品內銷提供各種優惠，以及進一步擴大零關稅政策的涵蓋範圍等。 


